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盈江县垃圾转运处置费资金

二、立项依据

盈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期《盈江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盈江县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因受水泥滞销、节能减排要求限制，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运行，垃圾多数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造成垃圾填埋场库容即满，经上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在盈江县水泥窑协同处理厂停运期间，采取应急措施，将垃圾转运至芒市或瑞丽进行焚烧处置。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停运期间，为有效缓解垃圾填埋场压力，同时确保我县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有效处置，将我县生活垃圾转运至芒市、瑞丽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置，并达到无害化处理目标。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预算安排资金800万元，垃圾处置服务费根据垃圾转运实际量进行结算支付，支付标准为150元/吨（含运输费和处置费）。
七、项目实施计划

在盈江县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停运期间，将垃圾转运至芒市、瑞丽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置。

八、项目实施成效

盈江县生活垃圾的转运处置，有效缓解了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停运期间垃圾填埋场压力，减少盈江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产生量，减轻环保压力。同时确保我县生活垃圾得到及时有效处置，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目标。

